电信学院请假流程：
一、非特殊事项，学生请假应提前完成。经辅导员签纸质假条后，在企业微信APP和娄底职院APP上提交请假申请，审批通过后假条才视为生效。如特殊情况，不能提交纸质假条，必须附与辅导员的聊天截图。
二、请假流程：
（一）企业微信APP请假流程：
登录成功→工作台→审批→请假→填写详细信息→提交申请
（1）请假（病假、事假、丧假等）审批流程：
第一步：学生本人在APP审批单请假处填写好详细信息。
第二步：审批人填写：辅导员→学工副院长邓明亮
第三步：抄送人填写（按自身请假时间选择抄送人）：学习部负责人（龙艳艳）、体育部部长（杨智伟）、党建部（刘娟）、男生报男生部长（张邵林），女生报女生部长（宋婷芬）
注：附件为纸质请假条与辅导员聊天截图。没有附件视为无效
（2）请假（公假）审批流程：
第一步：学生本人在APP审批单请假处填写好详细信息。
第二步：审批人填写：学工副院长邓明亮
第三步：抄送人填写（按自身请假时间选择抄送人）：辅导员、学习部负责人（龙艳艳）、体育部部长（杨智伟）、党建部（刘娟）、男生报男生部长（张邵林），女生报女生部长（宋婷芬）
注：附件为签字盖章的公假条。
（二）娄底职院APP请假流程：
（1）登录成功后，点【待办事项】下的【办事大厅】进去
（2）进入【办事大厅】后，可以看到上方的【流程应用】和【我的任务】以及（更多）如果进入后没有流程应用和我的任务，可点击更多进行编辑【我的应用】列表进行添加。
（3）点击【流程应用】后，选择【学生请假】，填写请假信息，点击【流程提交】即可
（4）点击【我的任务】即可查询自己填写的申请，以及流程的状态。
四、因未按正确请假流程被记旷课、旷操、旷会、夜不归宿等违纪行为者，向辅导员、学工副院长申请后，可在销假后1个工作日内走企业微信意见反馈流程（详见附件2）消除违纪行为，未及时走流程者，视为放弃此项权利，违纪行为成立，登记在册。

